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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身份证件。有效身份证件须与网上报名填写的证件类

型、证件号码一致。

3.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学历或学位存疑的，需提供学历或

学位鉴定证明。

4.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报考上一级别工作岗位专业类别的人

员，应提交下一级别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5.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证书。

6.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报考医学类相应专业（临

床、口腔、中医类别）的人员，须按要求提交《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合格证书》。

7.符合提前一年报考或不受年限限制直接报考的新冠病毒

感染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相关证明材料。由报考人员所在单位

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

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知》（国发明

电〔2020〕10 号）规定的人员范围，提供相应证明材料。考点

审核确认并对上述人员登记造册，存档备查。

8.社保凭证。报考人员须提交近 3个月在现工作单位缴纳社

保的清单凭证原件（社保凭证须加盖社保部门业务专用章），缴

纳社保不足 3 个月的须提交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

合同等在职在岗证明材料（须经所在单位盖章）。

9.其他材料。历史考生填报的证件类型或证件编号如与上一

年度（2025 年）不一致，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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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至所在考点考试管理机构申请进行考试成绩的合并；如未

按要求提出申请，将默认为主动放弃上一年度（2025 年）考试

成绩，无法进行两年成绩的滚动管理。

（三）资格审核（2025年 12月 18日至 2026年 1月 30日）。

各考点及考区对报考人员报名资格进行审核，凡未经资格审查或

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报考材料，一律不予受理。

（四）网上缴费（2026年2月4日至2月13日）。考试报名实

行网上缴费，报考人员须及时登录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官方网站查看资格审核状态，通过考区资格审核的报考人员

须于2026年2月4日至2月13日登录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官方网站完成网上缴费，逾期未缴费视为主动放弃考试。缴

费后，因本人原因弃考或缺考的，一律不予退费。考试收费按照

广东省相关考试收费标准执行，其中初级、中级资格人机对话考

试每人每科75元，纸笔考试每人每科65元。

（五）准考证打印（2026年 4月 1日至 4月 26日）。考生

可在 2026年 4月 1日至 4月 26日期间登录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

交流服务中心官方网站下载、打印准考证。

三、考试安排

护理学初级（师）专业采用纸笔作答方式进行考试，具体安

排如下：














































